
 

 
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培养造就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选拔、

表彰在天津市钢结构领域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技术开发、

成果推广和科技普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科技

人才，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

推进钢结构技术革新和钢结构行业发展，天津市钢结构学

会设立“天津市钢结构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（以下简

称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），并制定本评选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

次，每次获奖人数不超过参评人总数的 30%。 

 

第二章 评选条件 

第三条 参加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的候选人必

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具

有“心系祖国、自觉奉献”的爱国精神，“求真务实、勇于

创新”的科学精神，“团结协作、淡泊名利”的团队精神和

良好的科学道德与学风。 

第四条 参加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的候选人年



 

 

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（至评选年 1 月 1 日），具有大学本

科以上学历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。 

第五条 参加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的候选人原

则上需为天津市钢结构学会的个人会员或在学会的会员单

位工作。 

第六条 参加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的候选人应

当具备较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，有独立承担和负责重

大技术工作的能力与经历。在钢结构科技工作中取得突出

成绩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 

（一）在钢结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，作为主要完成人

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；或在科技

成果推广转化中取得突出成绩，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

济效益。 

（二）在结构工程教育工作第一线，对结构工程特别是

钢结构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，在国内同行中享

有较高声誉。 

（三）在钢结构设计、建设和技术管理工作中，有重大

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；或解决关键性的复杂技术难题。 

（四）在钢结构科学普及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 

（五）在其他钢结构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中，取得优异成

绩，对促进钢结构行业发展有重大贡献。 

第七条 往届获奖者不重复受奖。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



 

 

者”与“天津市钢结构学会钢结构杰出人才”不能同时申报。 

 

第三章 评奖机构与职责 

第八条 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由天津市钢结构

学会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，奖励工作办公室具体实施。 

第九条 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

的评选组织和具体评审。具体包括审议、修改《天津市钢结

构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通知》《天津市钢结构学会

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办法》及《天津市钢结构学会优秀

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实施细则》；确定当年度获奖名单等。

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 1 人，委员若干人，由天津市钢

结构学会专家库中随机抽调的行业专家组成。 

第十条 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起草《天津市钢结构学会

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通知》《天津市钢结构学会优秀青

年科技工作者评选办法》及《天津市钢结构学会优秀青年科

技工作者评选实施细则》，受理推荐、组织评审、公示、表

彰颁奖和其他日常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申报评选程序 

第十一条 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候选人推荐渠

道： 

（一）个人会员自由申报； 



 

 

（二）各会员单位推荐 1 名本单位的候选人。 

第十二条 申报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，必须按规定填

写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申报书》和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

申请人情况简表》，并附下列附件： 

（1） 申报书所列主要论著报告目录； 

（2） 申报书所列主要论著报告的重要引用和评价情

况有关内容的复印件； 

（3） 申报书所列获奖证书复印件、发明专利证书复

印件、荣誉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 申报书所列 10 篇（册）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、

著作、研究技术报告、重要学术会议邀请报告的全文； 

（5） 不超过 5 分钟的申请人情况介绍视频。 

 

第五章 评选程序 

第十三条 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评选分为三个环节：

初审、会评、公示。 

（一）初审。奖励工作办公室对候选人的推荐证明材料

进行审核，推荐证明材料符合条件者进入会评。 

（二）会评。奖励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评议，经无

记名打分，根据得分排名确定获奖名单。 

（三）公示。在天津市钢结构学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

上对“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”入选者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



 

 

督。 

第十四条 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表彰决定，分别通报各

推荐单位、获奖者所在单位及获奖者本人，举行颁奖仪式，

颁发证书，并通过新媒体广泛宣传获奖者的优秀事迹。邀请

获奖者在全国现代结构工程学术研讨会作分会场特邀报告。 

第十五条 评选工作必须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，

实事求是，保证质量的原则。为维护天津市钢结构学会优秀

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

现，均按程序撤销奖励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十六条 依据本评选办法另行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钢结构学会奖励工作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